
南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洞庭湖流域南县沱江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和综合开发建设管理的通告
南政告〔2026〕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加强洞庭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我县沱江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与综合开发建设，保障行洪安全、生态安全和供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湖南省洞庭湖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南县沱江河道划界资料汇编》（2002年）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明确整治范围与管理主体
（一）本通告所称沱江片区整治范围，是指依据2002年《南县沱江河道划界资料汇编》及《南县沱江水利工程管理所使用界线认定书》划定的管理范围。具体为：沱江上坝坝面内羊角、下坝坝面外羊角（保护范围为下坝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200米）及沱江两侧防洪大堤堤面外羊角所夹范围内的全部洲滩、巴垸、水域。该范围内的土地、水域等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
（二）南县水利局是沱江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与综合开发建设的行政主管部门和主管单位，南县三仙湖水库具体负责该区域的统一管理、经营和日常维护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该区域内的土地、水域进行开发建设，必须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
二、严格禁止各类违法行为
在沱江片区上述整治管理范围内，严禁从事下列活动：
（一）严禁新建、改建、扩建坟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在堤防和护堤地，禁止葬坟。本通告发布前已存在的坟墓，相关权利人须在2026年6月 30日前自行迁移。
（二）严禁未经批准建设任何建筑物、构筑物。禁止建设妨碍行洪的房屋、厂房、围墙、码头等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对此有明确禁令。
（三）严禁未经批准挖筑鱼塘、养殖池等。凡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县水利局）批准擅自挖筑的池塘，均属违法池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挖筑鱼塘必须报经批准。
（四）严禁非法侵占洲滩、水域种植树木、高杆作物。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杆作物。《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对此均有禁止性规定。凡未经批准，擅自在管理范围内种植的林木及作物，一律视为非法强占种植。
（五）严禁倾倒垃圾、渣土、工业废渣等废弃物，严禁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六）严禁任何破坏、侵占堤防、护岸、水文监测等水工程设施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七条对保护水工程设施有严格要求。
三、依法实施强制取缔
（一）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凡在整治范围内存在上述第一条第（一）至（四）项所列违法情形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在 2026年6 月30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填埋违法池塘、迁移坟墓、清除非法种植的树木及作物，恢复原状。逾期未自行清理、拆除的，县人民政府将组织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公安局、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强制取缔，一切损失由违法行为人自行承担。
（二）强制取缔行动中，对阻碍、抗拒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化部门协同与监督
县水利局要切实履行主管职责，加强日常巡查与监管。县自然资源局要依法加强土地管理，查处非法占地行为。市生态环境局南县分局要加强对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县公安局要为整治工作提供执法保障。沿线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积极配合做好宣传、动员和维稳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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